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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２０
１６
年
度
全
市
棚
户
区
（危
旧
房
、城
中
村
）改
造
目
标
任
务
分
解
表

序
号

县
（
市
、
区
）

２０
１６
年
改
造
计
划
情
况

住
宅
户
数

（
户
）

住
宅
面
积

（
平
方
米
）

非
住
宅
面
积

（
平
方
米
）

计
划
完
成
投
资
额

（
万
元
）

１
盐
城
市
合
计

１５
０７
５

２６
２５
０３
９

２３
３２
５７

１１
２４
３０
０

２ ３ ４ ５ ６

市
区

亭
湖
区

２９
３５

４２
８０
７８

９６
６５
５

２４
５０
００

盐
都
区

９７
０

２０
８０
４１

９０
２

８１
００
０

市
开
发
区

６３
０

１０
４３
２０

６５
００

５３
００
０

城
南
新
区

９０
０

１４
９４
００

１０
００
０

７６
００
０

小
计

５４
３５

８８
９８
３９

１１
４０
５７

４５
５０
００

７
响
水
县

９０
０

１６
２０
００

１１
００
０

６７
００
０

８
滨
海
县

１５
００

２７
００
００

１９
００
０

１１
５０
００

９
阜
宁
县

３５
００

６３
００
００

３６
００
０

２４
５０
００

１０
射
阳
县

１６
００

２８
８０
００

２８
００
０

９８
００
０

１１
建
湖
县

１０
００

１８
００
００

１２
００
０

７０
３０
０

１２
东
台
市

６０
０

１０
８０
００

８０
００

３８
００
０

１３
大
丰
区

５４
０

９７
２０
０

５２
００

３６
００
０

备
注
：１

亭
湖
区
任
务
中
含
市
国
投
、
城
投
、
交
投
项
目
，
盐
都
区
任
务
中
含
市
国
投
、
交
投
项
目
；
城
南
新
区
任
务
中
含
市
城
投
、
交
投
项
目
。

２
盐
城
市
区
内
环
高
架
沿
线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所
涉
及
的
棚
改
项
目
，
另
行
下
达
各
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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